
■■■

2013 年第 1 期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22（2013）01—0068- 4

一、公民新闻的概念界定

2004 年，学者邵培仁、章东轶将市民新闻学这个的概

念引入国内。2006 年，学者范东升主张将其直接表达为

“公民新闻”。范东升认为,“国民”与“公民”，前者是总体概

念，后者则是个性化概念，“市民”则将“村民”和“农民”等
排除在外，因此他认为，“公民”更符合这个概念的意义与

精髓，与“国民”、“市民”相比，“公民”更准确地反映了

ci t i zen 的法律内涵。①基于公民比市民所指范围更广，以

及中国拥有 8 亿农民的现实和法律上公民具有法律权利

和义务等原因，范东升“公民新闻”的提法得到了普遍认可

和应用。
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公民新闻定义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行为说，描述了公民新闻生产的不同步骤和整个

过程，强调在新闻产制不同阶段中公民的不同作用。以谢

恩·包曼与克里斯·威里斯在《自媒体：受众如何形成新闻与

信息的未来》中的定义为代表，认为公民新闻也可称为参与

式新闻，是“公民积极参与到收集、报道、分析、传播新闻和

信息过程中的单个或群体行为。目的在于提供民主社会所

需要的独立、可靠、精确、广泛而相关的信息”。
二是信息说，强调通过特定媒介普通民众所传递的内

容。以美国新媒体研究专栏作家马克·格拉泽的定义为代

表，认为公民新闻是“没有接受过专业新闻训练的普通公众

通过新的传播技术并利用网络全球传播的特点来创作新闻

信息。其作用既可以为传统媒体增加报道素材，又可以检验

和查证传统媒体所报道的内容，报道既可由一个人完成，也

可由多人共同完成。而重大事件亲历者的报道，则可能影响

整个历史”。②

三是对话说，强调公民新闻的表现形态。以公民新闻的

旗帜性人物丹·吉尔摩的定义为代表，认为“公民新闻是一

种对话或研讨。公民新闻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日

益模糊，以往的传播网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些人或拥有

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印刷媒介，或拥有卫星传输渠道，或获得

政府对使用频率的许可。而公民新闻的传播网络则属于每

一个人，且成为每个人发声的渠道”。③

四是报道说，强调非专业的新闻报道。以韩鸿的定义为

代表，认为公民新闻“是指来自公民的非专业新闻报道。他

们或者是现场的目击证人，通过现代科技，把自己所见、所
闻、所感直接传送给大众媒体；或者自己创办小众媒介（网

站、报纸、广播、电视台等），实现一定范围内的新闻生产与

传播”。④

上述四类说法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在公民新闻的核心

元素方面达成了共识。首先，就公民新闻的报道主体而言，

都是指非专业新闻人，是普通民众。但对于专业新闻工作

者博客或微博上的新闻，是否将其看作公民新闻，目前还

看法不一。笔者认为，若博客或微博是专业记者匿名开设

的，则可视为公民新闻；若以实名或明确透露个人职业信

息方式注册的，则不应视为公民新闻。这是由受众对专业

新闻的心理期待与刻板印象所决定的，也是由专业新闻工

作者对实名发布或非实名发布新闻的不同目的和责任感

所决定的。
综上，本文给出公民新闻的定义是：公民新闻是公民

个体或群体（主要是非专业新闻人）通过专门化的网站、非
制度化的自媒体、小众媒体等传播渠道，积极主动地参与

事件报道与时事评论的一种社会活动。这一定义明确了以

下内容：其一，公民新闻的传播主体主要是非专业新闻工

作者（其中可能包括少数匿名的专业新闻工作者）；其二，

传播行为是自发的和主动的，不同于供职于媒介机构的职

业记者受职责要求开展的新闻报道行为；其三，外在表现

形式是新闻报道，既包括采写的消息，也包括对相关事件

不同视角的披露和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评论；其四，传播渠

道既可以是大众传媒也可以是自媒体，但传统的大众传媒

非主渠道；其五，公民新闻的兴盛与发展，得益于互联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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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新闻作品区分为三大类:利益诉求类、探询真相类、社会动员类。利益诉求类公民新闻是公民记者维护自身利益的议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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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支撑的自媒体平台，目前绝大部分公民新闻是自媒体平

台发布的。这个定义，强调了公民新闻是公民个体通过报

道事件、评论时事参与的社会活动。这种社会活动的外在

表现就是新闻发布，即消息、评论等。因此，公民新闻从宏

观上来说，指的是一种社会活动；但从微观上来说，常常指

的是具体的新闻报道。

二、利益诉求类公民新闻与抗争政治

所谓利益诉求类公民新闻，是指以维护个人政治、经
济利益为目的发布的新闻，是抗争性政治的表现。“上访不

如上网”正是利益诉求类公民新闻的贴切反映，也说明普

通民众在现实社会中政治参与、利益维护与利益诉求的渠

道缺失。
“在发生的各类新闻事件中，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情况：

通常某人因新闻事件而成为新闻人物后，往往成为新闻媒

体采访报道的对象。而如今，新闻人物可以利用微博进行

‘自报道’”。⑤笔者将这类公民记者称为自报道型公民记者，

而利益诉求类公民新闻主要由自报道型公民记者发布，这

一新闻发布行为主要基于生存伦理和权利意识。根据改革

开放以来群众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清华大学李强

教授将中国的十大阶层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

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

会底层群体。⑥目前政府必须确保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

底层群体的生存权利，忽视这两个群体的生存底线，必将引

发抗争政治的出现，如河南李萌萌被落榜事件中的发帖求

助、江西宜黄拆迁事件中的钟如九微博报道、太原“1 0·30”
强拆命案中孟建伟的博客报道等。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是分析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

一个有说服力的范式，这一范式可以从政治视角解读底层

民众的制度化或反制度化行为。学者于建嵘的专著《抗争性

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反映了抗争政治在

目前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他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国的社会冲突，从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进取性争权运动，

向以工农为主体的反应性维权活动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出

三个重要特点：一是活动主体不同，前者以知识精英为主

体，后者以工农为主体；二是活动取向不同，前者是在民主

和法治的旗帜下重构社会价值和政治体制，后者是维护自

身利益的议题式抗争活动，是具体事件与具体诉求的解决。
三是组织化程度不同，前者有一定的组织性和规模性，而后

者为多发性与分散性。这种以工农为主体的反应性维权活

动即抗争政治是目前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基本问题。这里以

201 0 年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钟如九的微博公民新闻

报道为例加以说明。
201 0 年 9 月 1 6 日上午，钟家两姐妹赴北京参加凤凰

卫视的访谈节目，却在机场受到宜黄官员堵截，紧急之下两

人向记者求助，经知名记者邓飞的微博直播引起广泛关注。
这一次，当事人见证了自媒体的力量。第二天，当事人钟如

九开通微博，通过“个人通讯社”这一平台叙述自己的亲身

经历，其第一条简单的问候微博就收到 2290 条评论和

3320 次转发。9 月 26 日，因母亲和姐姐病危，钟如九在微博

上发布转院求助信息，这条微博收到 31 60 条评论和 1 2447

次转发，48 小时内，在众多网友彻夜未眠的努力下，完成了

线上线下互动的转院大战。当事人通过微博发布的公民新

闻，在披露事件进程的同时，微博的评论也为当事人抗争提

供了力量和勇气。在此事件中，当事人发布的利益诉求类公

民新闻成为了当事人抗争的有力武器。
同时，权利意识日益成为人们维权活动的一个重要动

力，即使不触及生存底线，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人们

也会奋起抗争，如网友“厦门浪”对广州“咆哮哥”事件中曝

光的工作人员蛮横态度的言辞录音、某开发商对重庆江津

区委书记王银峰“风水轮”讲话的披露等。
利益诉求类公民新闻的发布目的，主要在于捍卫表达

权和引起舆论共振，进而推动问题的解决。在利益表达渠道

缺失情况下，利用自媒体发布新闻扩大事件的影响已成为

中国特色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使中国的公民新闻具有

了解决问题的鲜明特点。

三、探询真相类公民新闻与信息政治

所谓探询真相类公民新闻，是公民记者通过“人肉搜

索”等方式，主动挖掘事件信息、曝光事件真相的新闻，与公

民知情权意识的提升密不可分，“躲猫猫”、“欺实马”、“喝水

死”、“俯卧撑”、“替谁说话”等网络流行语，是民众对政府及

传统媒体不能及时提供准确信息的揶揄和调侃。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迈克尔·舒德森认为，传统

新闻业的民主功能主要包括信息提供、调查报道、分析评

论、社会同情、公共论坛、社会动员等六个方面，调查报道作

为传统新闻业的第二大功能，要求新闻业必须发挥看门狗

的制度性作用。新闻业成了剧院，需要时刻审视舞台上表演

的政治家们，而不能变成剧院里观看演出的普通观众，其作

用是给当政者以警示，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时刻处于新闻业

及其受众的注视下，“从这个角度来讲，新闻媒体这份职业

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使那些拥有权力的权威人士感到恐惧、
焦虑和有所敬畏”。⑦

由于专业记者人数的限制、媒体与政治存在合谋的可

能性等原因，单纯依靠传统媒体，很难对权力进行全面地监

督。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为公众提供了成为权力监督者、黑
幕揭发者和调查性记者的可能性。下表说明美国“扒粪运

动”与中国“网络揭黑”的区别。

（来源：吴廷俊：《新媒体时代中国舆论监督的新议题：网络揭黑》，《现代

传播》2011 年第 1 期）

美国“扒粪运动”与中国“网络揭黑”

扒粪运动 网络揭黑

参与者
多为新闻业内人士

（进步人士、精英分子）

多为新闻业之外人士

（网民、社会大众）

参与者出发点
新闻专业精神：

环境监测

憎恨不公、腐败等丑恶现象，

出于义愤

揭黑载体
传统媒体，主要为杂志

和报刊

网络媒体打先锋，传统媒体跟

进

官方态度
表面嘲讽，实则积极支

持
禁止“关注”，被迫重视

积极意义
推动立法、促进社会成

功变革和转型

保障公众的表达权、参与权、
知情权、监督权，一定程度上

影响政府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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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作为信息政治指向的主要行为主体，具有先天的

信息资源优势。“据统计，目前我国政府占有全社会信息资

源的 80%，拥有 3300 个大中型数据库”。⑧长期以来，受中国

传统政治文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影响，即使在向

服务型政府转变的今天，仍然视信息为权利。秉持“内紧外

松”的宣传策略，2003 年非典时期的信息封锁，使政府错失

了疫情控制的黄金时间，也对政府“不透明”工作方式给了

当头棒喝，从而推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出

台。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知情

权”，2008 年 5 月 1 日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条例》第 1 5 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

应当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要求政府信息应以“公

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条例》使信息公开正式成为政

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启政府与社会沟通的大门，推进

“透明政府”、“阳光政府”建设，为公众合理合法地获取信息

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实施过程中，仍存在公开意识不强烈、
公开程序不规范、公开内容不具体、公开方式不丰富、救济

方式不力等多方面问题。
信息公开不到位，公众被迫进行信息自助，从而形成具

有中国舆论特色的“人肉搜索”，网民通过网上网下协作，形

成巨大的搜索引擎，寻找出当事人的真实身份或事件背后

的相关信息。201 1 年，在郭美美事件、动车追尾事件、钱乐

云事件等众多事件中，探询真相类公民新闻的作用进一步

得到彰显，有效补充了主流媒体的失语和缺位。

四、社会动员类公民新闻与责任政治

社会动员类公民新闻是指公民记者在发布新闻时，主

观上有动员社会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诉求，是

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参与相关社会活动的新闻。
公民记者在报道社会动员类公民新闻之前，一般会经

过与传统媒体新闻策划相似的构思过程，分析、构思对已经

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新闻事件如何进行披露，并经过反复酝

酿、调整，从多个方案中优选出最佳方案实施，以实现预期

的传播效果。目前社会动员类公民新闻的内容多为弱势群

体的救助，与传统媒体的新闻策划一样，需要策划“新闻

点”，需要在对社会现象深入细微观察的基础上，衡量效果

后予以实施。近 3 年来，随着微博的大规模应用，出现了众

多社会动员类公民新闻，最典型的莫过于 201 0 年于建嵘教

授发起的“微博打拐”。对于新闻要达到的目的，于教授说

“解救乞讨儿童行动的目的是要杜绝一切儿童乞讨，无论是

被拐骗的还是自家的孩子行乞都需要解救。最终目标是通

过制度建设和全民参与，减少和彻底杜绝未成年人乞讨现

象。希望通过推动立法活动，制定核查和救济乞讨儿童的严

格程序，让儿童乞讨失去牟利的市场”。⑨乞讨儿童是一个长

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是经济贫困、人性缺失等多种原因导致

的，解救是政府应尽之责。一位被拐卖儿童的母亲发给于建

嵘一封求转发的寻子微博，激发了于教授通过微博平台发

起社会动员的想法，进而希望通过内外双重机制影响政府

政策及社会关注。
内机制是通过有效方式直接作用于有能力影响政策

的人与群体，此事件中，内机制的良好运作体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

首先，舆论领袖即公民新闻中专家型公民记者策划新

闻议题并发起相关行动，提高了公民新闻的影响力。事件

的发起者于建嵘作为中国社科院三农问题研究专家，除学

术专著外，还撰写了大量关注民生的热点文章，社会影响

广泛，201 0 年被评为“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被视为

“中国底层民意的真实代表”，并与政府、媒体、学界及其他

社会阶层有广泛联系。而此事件的另一位积极发起者韩红

在利用自己作为明星的影响力之外，还以人大代表的身份

参与这一事件，并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严厉打击和惩罚

拐卖儿童案”的议案，使得内机制得以更好地运行，作用更

为突出。
其次是开设专门账号与平台推进事件进程，形成一个

相对专业的“泛组织化”团体运作形态。事件运作初期开通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专用账号，并有两名工作

人员进行信息维护，形成于 @建嵘、@韩红、“@色色猴”、
“@王瑶瑶”、“@80 后大男生”及“@朱日坤”等人组成的稳

定团体，搭建起活动舞台。这个舞台就像一个剧场，参与事

件的网民成为剧本的写作者和舞台的表演者，看着自己转

发、评论、拍照、上传的乞讨儿童信息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

关注，体验并获得对自己角色的认同，更深地介入事件并感

召他人参与。
通过上述运作方式，使得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从个人

的公益性行为向网络公共事件转化，经与传统媒体和政府

的互动，最终发展成为社会公共事件。
外机制是通过这一新闻策划，引发行动，形成舆论，进

而引起网络社会的共鸣，并带动现实社会回应，达到“造

势”与“溢散”效应，最终形成了社会动员与传统媒体、政府

的主流联动。倡议始于 201 1 年春节前夕，舆论领袖、合家

团聚、被拐卖儿童、回乡探亲、随手拍照等主题元素，加上

建立于技术便捷基础上的情感动员，激发了微博的社会

动员能量。公民新闻向传统媒体的“势力渗透”，使网络能

量带动社会能量，而政府部门如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

渠、各地公安部门微博也积极回应，使参与者看到制度化

的曙光。
这一事件为民间力量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良性合作提供

了一个重要范本，既弥补政府治理的不到位，又推进公民精

神与社会责任的增长，社会意义非常积极。
责任政治是民本政治理念，体现的是公共服务理念和

权责统一的政治。责任政治主体是一切国家权力机关的行

使者，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对国家权

力影响极大的执政党也是责任政治的主体。公民虽然不是

责任政治主体，但作为政治人，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

务，对个人的政治参与行为负责。社会动员类公民新闻的涌

现，正是普通公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现实的深入思考

政治责任意识的体现。行动促进民间力量与公共部门之间

良性合作，让民间力量在法治轨道上有效运转，本身就是一

种责任政治。
本文仅仅论述了利益诉求类、探询真相类和社会动员

类三类公民新闻，实则每一类公民新闻都与政治体制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仅从我国公民新闻独特的报道内容

及公民记者报道新闻的主要目的这一视角进行审视，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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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视角能为今后公民新闻的深入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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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如，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自我辩

护、法庭陈述称为“狡辩”“翻供”“咆哮公堂”；将律师依法代

为辩护称之为“捞人”“捞钱”等。
在犯罪新闻报道中，保护受害人及其家庭不受二次伤

害已成为传媒界的共识，但对罪犯或犯罪嫌疑人的家庭及

其隐私的保护则往往突破伦理底线。面临激烈的“眼球争夺

战”，一些媒体将罪案当作新闻“富矿”，掘地三尺，以求对其

人其事进行所谓深刻的剖析，其中必然牵涉犯罪嫌疑人或

罪犯的家庭背景、生活、工作经历等。从反思犯罪原因、为社

会和家庭预防犯罪提供借鉴的角度来看，这种深度解析有

其意义。但由于可能涉及隐私，采访时应征得当事人同意，

报道时需把握好尺度，摒弃“猎奇”心态，避免披露犯罪嫌疑

人或罪犯亲友、家人的姓名、身份和影像资料；更不能因犯

罪嫌疑人或罪犯的过错而不公正地对待其家人，甚至毫无

理由地暗示其与犯罪有关联。
言以德立，德为言彰。对新闻记者而言，职业操守和专

业精神的高下，决定了其在这一领域所能达到的高度。英国

著名新闻学学者卡伦·桑德斯曾指出：“符合道德的新闻就

是出色的新闻。”一个社会职业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和尊重，

就必须遵守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这个职业特殊的道德标

准。事实上，传媒不仅常常受制于市场逻辑和政治压力，也

普遍缺乏建立一种“合乎伦理的新闻价值观”的职业自觉。
这突出表现为我国新闻学教育中长期存在的重政治素养和

业务技能，轻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教育的倾向。而丧失职业

操守的新闻业，其为祸比一般职业更烈。为此，实有必要将

传播伦理教育列入新闻学教育的核心，让人文关怀和法治

意识引领传媒界对犯罪新闻事件给予人性的、理性的、建设

性的观照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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